
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：

送来《关于促进顺德区公共自行车项目建设落实工作的

请示》（顺管〔2011〕220号）收悉。经区政府研究，现函复

如下：

一、同意 2011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12月 31日期间我

区新投入运营的公共自行车的建设投入由区镇按各按 50%的

比例分担。

二、同意 2011年度新增公共自行车在五年运营期内的成

本及运营管理费用按 3000元/车·年计算，区政府负担部分按

实分年安排，其中 2011年费用在你局公共交通改革运营补助

结余中调剂解决，以后年度所需经费纳入你局年度预算安排。

三、由你局负责全区公共自行车系统的统筹协调管理工

作，以实现市民使用公共自行车系统“一卡通行、通借通还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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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目标，并请你局研究有关有偿使用的问题。

专此函复

二○一一年十月十日

主题词：交通 项目 自行车△ 建设 函

抄送：区财税局。


